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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台灣擁有豐富的鯨豚生態，發展賞鯨觀光之

際，更應加強鯨豚研究及保育，讓鯨豚在台灣四周自在悠游。

鯨豚與人類的衝突並非無解，行政院如能責成所屬機關加強生

態保育觀念，人與鯨豚便可和平共存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日前有一隻長約十五公尺、重二十三噸的巨型抹香鯨在嘉義八掌溪出海口擱淺死亡，經幾

番周折運至成大安南校區解剖，發現胃內塞滿漁網、塑膠袋，研判是人類污染環境行為，

間接造成鯨魚死亡悲劇。台灣擁有豐富的鯨豚生態，發展賞鯨觀光之際，更應加強鯨豚研

究及保育，讓鯨豚在台灣四周自在悠游。 

二、全世界有八十一種鯨豚，其中二十七種出現在台灣周圍海域，涵蓋鬚鯨亞目二科六種，齒

鯨亞目五科二十一種。台灣是鯨豚洄游的重要地點，很多地方曾發現鯨魚化石，也留下不

少鯨魚擱淺的紀錄。據地方志書記載，乾隆九年（西元一七四四年）冬，苑裡白沙墩有二

十二隻巨魚擱淺，居民取其油點燈。乾隆二十二年四月，澎湖有一隻鯨魚擱淺，當地百姓

爭相割其肉，約有數千斤。 

三、台灣早期不僅有民眾食用鯨魚肉，日據時代還曾發展出大規模的捕鯨產業。大正二年（西

元一九一三年）起在屏東墾丁南灣、香蕉灣建立捕鯨基地，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中後期

，二十多年內共捕獲大型鯨魚約六百隻，約占當時全球鯨魚捕獲量的二百分之一。捕獲的

大型鯨魚包括鬚鯨科的大翅鯨、長鬚鯨，及齒鯨科的抹香鯨等多種。 

四、台灣光復後捕鯨業仍持續維持著，隨著保育觀念普及，與美國的強烈「關心」，台灣捕鯨

業終於在一九八一年正式畫下句點。但台灣某些地方仍有食用鯨豚肉的習慣，例如雲林部

分沿海鄉鎮私下販賣的「海豬仔肉」，其實就是盜獵的海豚肉。澎湖沙港當地傳統在春節

前後捕殺瓶鼻海豚，一九九○年被拍成錄影帶傳至國外，引發國際輿論譴責的壓力。 

五、「沙港事件」爆發後，政府開始重視鯨豚保育，並將台灣「鯨」目動物列入野生動物保育

法範圍，其中包括所有鯨魚類與海豚類。台灣自此從「屠鯨」轉變為「賞鯨」，並開啟鯨

豚研究與保育之路。學術單位與民間保育團體，更對活體擱淺的鯨豚隨時展開救援。二○

○○年九月瑞氏海豚「阿通伯」首度復健野放，以後陸續有許多救援成功的案例，建立我

國在亞洲鯨豚保育的領先地位。 

六、台灣鯨豚擱淺情況時有所聞，其中活體擱淺比例約占四成左右。一般死亡擱淺的原因是年

老、生病或受傷；活體擱淺的原因則有返祖論、回聲定位論、追捕論、污染論、氣候論、

地形論、人類傷害論等多種說法。近來在不少擱淺死亡鯨豚的胃中，發現大量漁網或塑膠

袋等「異物」，說明人類污染海洋行為，已為無辜的鯨豚奏起輓歌。 

七、位於台南市安南區的「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」，以原來四草的鯨豚救傷收容中心為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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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，於兩年前擴充啟用，不但是國內第一座「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」，還肩負協調整

合跨部門鯨豚救援及保育研究等任務。不過該中心經費有限，且鯨豚救援工作十分辛苦，

願意投入的人不多，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。 

八、部分小型鯨豚會破壞漁具、盜食鉤子或漁網上的漁獲物，造成漁民的損失，漁民捕魚時誤

捕小型鯨豚的情況也很嚴重，亦有大型鯨豚誤入網具而喪生。鯨豚與人類的衝突並非無解

，如能加強生態保育觀念，人與鯨豚便可和平共存。 

（十八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「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

運用辦法」第 1 條規定，該基金係「為辦理軍品研發及生產，

提升醫學教育及研究，提供國軍與民眾醫療及官兵服務，推展

國軍福利及文教，提倡軍人儲蓄，落實國軍副食供應等作業」

所設置，內含生產、醫療、服務、福利及文教、軍人儲蓄與副

供等 6 個事業。該基金所轄各個事業業務性質各異，且營運自

給自足、自負盈虧，歷年來卻均併同彙計編列為單一附屬單位

預算，未能各自表達各事業之營運計畫及預算明細，顯非所宜

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5 年度該基金預算書中就其組織概況之說明，該基金「以國防部為主管機關，依業務特性

採集中管理、分層負責方式，責成本部軍備局（負責生產事業）、軍醫局（負責醫療事業

）、主計局（負責服務事業及軍人儲蓄事業）、政治作戰局（負責福利及文教事業）及後

次室（負責副供事業）等相關機構設立事業管理機構」辦理上述 6 個事業。該基金各事業

業務性質各異，且分設有管理機構，足顯其營運係各自獨立，各負盈虧責任。 

二、依預算法第 89 條規定：「附屬單位預算中，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預算應編入總預算

者，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，但其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，不在此限，其預算之編

製、審議及執行，除信託基金依其所定條件外，凡為餘絀及成本計算者，準用營業基金之

規定。」同法第 41 條第 2 項又規定：「各國營事業機關所屬各部門或投資經營之其他事業

，其資金獨立自行計算盈虧者，應附送各該部門或事業之分預算。」另依 105 年度中央政

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（以下簡稱「編製辦法」）第 6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各基金

所屬基金應編製分預算，併入各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。」該基金下轄 6 個不同業務性

質之事業，且各有其管理機構並自負盈虧，當宜視各事業為其所屬基金並依上揭預算法及

編製辦法規定編製分預算，併入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，以明各事業個別營運計畫與預

算編列明細。 

三、現行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，係將下轄 6 個事業彙計表達，雖在最


